
 

 
 

 

北大荒集疫指办文〔2020〕42号 

 

 

 

 

 
各分公司、哈尔滨有限公司，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各农（牧）

场，集团（总局）各直属单位，省垂直管理单位，驻集团（总局）

纪检监察组，集团（总局）各部门： 

11 月 20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、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

门诊各报告 1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，后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

11月 21日，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例，

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确诊病例。目前，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

明天华城小区已调整为中风险地区，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和

北区街道办事处已调整为中风险地区。为防范疫情输入，做到关

口前移，按照省应对疫情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工作部署，现紧急通

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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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单位要按照《关于印发疫情重点地区抵返人员排

查与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黑疫指办发〔2020〕173 号）

和《关于转发〈关于通报群众反映多地不合理限制人员流 动

的函〉的通知》（黑疫指办发〔2020〕200 号）要求，立即排

查 11 月 6 日以来到过上海市浦东新区风险地区，特别是到过

浦东新区周浦医院、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，或 11 月 7 日

以来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和北区街道办事处（视疫情变

化动态调整）抵返垦区人员，并对排查出的人员立即按属地

要求组织核酸检测。即日起，各单位要认真落实重点地区抵

返人员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措施。无法提供的，要

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进行核酸检测。相关抵返人员查验后在

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，可自由有序流动。 

二、各单位要切实发挥“大数据+网格化”作用，密切同

属地疾控、通信管理局、公安局等部门联系，严格按照推送

信息落实密切接触者管理有关规定，做好追踪排查、集中隔

离医学观察和健康管理。 

三、各单位要在组织人员排查的同时，进一步加强“物”的

防控。北方冬季天气寒冷，是天然的冷链环境，要加强对来自风

险地区货物的查验和预防性消毒处理工作。 

四、各单位要对广大职工群众提出如下疫情防控建议： 

（一）密切关注上海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布的病例行动轨

迹，如与病例行程轨迹有过交集，11月 6日以来到过上海市浦东

新区，特别是到过浦东新区周浦医院、上海市浦东医院发热门诊，

或11月7日以来到过呼伦贝尔满洲里市的返垦人员要主动拨打属

地疾控中心疫情咨询热线，主动向所在社区、单位报备相关情况，

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康状况，并配合落实相关管控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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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近期职工群众如无特殊情况，请勿前往上海市浦东新

区及呼伦贝尔满洲里市；如必须前往，请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做

好个人防护。从上述地区返回后，要按照属地相关防控措施执行。 

（三）倡导职工群众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，养成规范佩戴

口罩（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动时）、勤洗 

手、常通风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卫生习惯，不扎堆、不聚会, 倡

导健康生活方式。 

（四）提醒职工群众如出现发热、咳嗽、腹泻、乏力等症状， 

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，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

进行排查和诊疗，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 

（五）提醒职工群众处理个人邮寄的境外物品时，要做好个

人防护，尽量在室外拆包，落实好手卫生和物品消毒处理。 

五、认真配合属地落实长途客运站、火车站、机场等出口实

行“扫码或亮码（全国健康码、通信行程卡、各省区市健康码“绿

码”） +测温+戴口罩”的疫情防控措施，坚决守好入口关。在国

内本土疫情清零后，重新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。 

 

附件：高中风险地区人员排查表 

 

 

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

领导小组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（北大荒集团社会事务部代章） 

2020年 11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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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荒集团应对疫情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22日印发 


